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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日，博雅教

育集团董事长姚建造行贿深圳

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一案在广

州中院开庭。据悉，为了当上深

圳龙岗区人大代表，姚建造送数

十万元港币；为了加快学校批复

进程，又行贿2000万元。目前，

该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解读：

为了当上区级人大代表，姚建造多次行贿，这位号称搞

教育的企业家没有逃脱“庸俗的灵魂缠裹”。

作为“好的朋友”，姚建造时常约蒋尊玉一起打球。而

就在球场的更衣室里，蒋尊玉接受了姚建造的“过节礼物”，

并为这位有意参选区人大代表的“朋友”“打了招呼”，使其

顺利当选。这样的朋友文化、朋友思维在很多城市成为一

种官商勾结的思维定式。

更衣室成为“秘密情感交换场地”，演绎着“不可告人

的剧情”，表达着“利欲熏心的欲望”。学生和家长们，怎么

可以信任这样的教育企业家？（本报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据媒体报道，近日，民生银

行副董事长卢志强及其掌控的

泛海系斥资75亿元增持民生银

行，逼近5%的举牌线，也缩小了

与第一大股东安邦保险和第二

大股东、一致行动人“东方集团

—华夏保险”的持股差距，引发

了外界对于股权争夺的猜测。

解读：

万科股权之争没有完结的时候，民生银行下一步是否

会面临股权争夺，成为市场关注的新动向。

7月11日至14日短短四天，民生银行副董事长、泛海控

股董事长卢志强耗资75亿余元增持民生银行股份。不少

市场人士分析，卢志强此举旨在民生银行的新董事会换届

中谋求一个董事席位。但是纵观泛海系近年来在资本市场

的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卢志强及其泛海系的眼光显然不

止一个董事席位这么简单。

卢志强通过第三方表示：不会跟任何其他股东达成一致

行动人的协议。增持民生银行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泛海向

金融转型的战略、民生银行股价合适而且非常有发展前景。

卢志强增持引发猜测

姚建造需要“灵魂的建造”

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

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

因病于 2016 年 7 月 2 日 15 时 56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陈锦华生前曾任中国企业联合

会 、中 国 企 业 家 协 会 会 长（1999—

2007 年），对如何办好中国企联机关

报《中国企业报》进行过多次批示。

他的许多批示不仅仅是对办报的指

导，也反映了他杰出的企业思想，至

今仍对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2004 年 12 月底，《中国企业报》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

企联的工作，为陈锦华代拟了一篇

2005 年新年献词，计划在 12 月 30 日

头版头条发表。他看到后欣然同

意，并做多处修改。特别是将标题

《与 雇 主 同 行》改 为《与 企 业 家 同

行》。这一改动，后来对《中国企业

报》的办报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5 年 1 月 7 日，报社接到陈锦

华在新改版的《中国企业报》（1 月 7

日）上的批示：

“很好，初步感觉比过去活泼，有

全新面貌、新气象……”

同日，他还在“中国企业报社工

作汇报纪要”上批示：

“企业报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代表企业呼声，反映企业愿望，

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我总认

为，在维权上，要形成特色，能引起

企业家的关注。”

《中国企业报》要有自己的特色，

要反映企业的呼声。陈锦华说，如

果没有自己的特色，不反映企业的

呼声，就没有价值。我每天看中央

电视台的“媒体广场”，“媒体广场”

每天都要摘播许多家报纸的新闻，

我很少看到有《中国企业报》的摘

播。不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不

关心企业，不能成为企业的代言人，

《中国企业报》就没有价值。

《中国企业报》要代表企业利

益。陈锦华说，不代表企业的利益，

不反映企业的声音，企业就不关心

你的报纸。如果不为企业讲话，企

业需要的事情你不去做，就不会受

到企业的欢迎。要反映企业，为企

业服务，代表企业利益。如果这样

做了，人们想了解企业，就会主动看

《中国企业报》。

《中国企业报》有资源，要充分利

用这些资源。首先是国资委。陈锦

华说，国资委管理我国的大型企业，

也是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他们颁

布的政策，他们的思想、观念、措施

虽然是针对国有企业的，但国有企

业的发展对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国资委出台的政策

也是其他企业所关心的。他明确指

示，应该找一个机会拜访国资委，请

他们提供信息，表示《中国企业报》

愿意为国资委服务，请国资委加强

对报社的指导。

《中国企业报》要重视部委政策

信息。陈锦华说，我们企联有一份刊

物，叫《企业高层管理者参考》。内容

很多，看不过来，但其中一个栏目，我

每期必读，就是“部委决策”。企业报

要有这样的栏目，定期发表，标题醒

目，这是政策导向，国家宏观经济导

向，企业很关心。几天后，他转来一

份《企业高层管理者参考》，在封面批

示道：“那天我说的‘部委决策’，可以

编排个醒目、引起重视的栏目。”

《中国企业报》要加强高层采

访。陈锦华说，企联理事会、常务理

事中有许多愿意写些东西的人，都

是资源。还可以采访一些人，如部

长、专业人士，请他们提供信息。

他的批示，对报社的定位和报道

指明了方向。

后来报社根据陈锦华会长等中

国企联领导的批示精神，结合中国

企联的性质，对《中国企业报》做了

明确定位：为企业和企业家（雇主）

服务。即：以企业和企业家（雇主）

为本，立足企业视点，反映企业呼

声，传播企业新闻，维护企业权益，

提供企业服务，推动企业发展。提

出了“与企业家同行”以及追求“原

创、独家、权威和服务”的办报理念。

陈锦华的批示对《中国企业报》

的改版、定位、版面结构和新闻报道

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一些

批示表现了他的企业思想。虽然不

多，尤显珍贵。

他高度重视企业家。2005 年 4

月 6 日，一篇《浙江省支持企业家成

长》的报道写道：“各级党委政府要

在政治上关怀企业家，在决策上尊

重企业家，在工作上支持企业家，在

感情上亲近企业家。”当日，陈锦华

做出批示：“类似的动向，企业报要

关注、报道，必要时也可借题发挥，

发表点言论。”

他 高 度 重 视 企 业 制 度 建 设 。

2009 年 5 月，陈锦华就《“轻骑教父”

张家岭毁于一手遮天》一文对中国企

联有关负责人作出批示。《中国企业

报》随即发表了《企业家应自觉跳出

“一个人说了算”的周期率》的评论。

他 高 度 重 视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

2005年12月5日，他在中国石化公司

董事长王基铭的一篇题为《中国石化

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讲稿上批

示：“我看企业报可以做些宣传，并注

意介绍如何履行承诺手续。”

（作者系《中国企业报》原总编辑）

陈锦华与《中国企业报》
张来民

特稿

据媒体报道，继万科大股东

华润针对万科中小股东举报信

发出回应之后，7月16日，万科独

立董事华生再次通过微博发声，

称万科股东举报信有线索有逻

辑，建议华润有丑就要追责。据

统计，这已经是自6月17日万科

董事会以来，华生在一个月内第

24次公开发声质疑宝能华润。

解读：

很多人认为，“独董问题”直接导致了“6·17”华万（华润

和万科）之争的爆发。6月17日，万科召开董事会，讨论引入

深圳地铁集团的议案。由于独董张利平的回避表决，导致了

万科与华润之间的“分母之争”，以至于当天董事会的决议是

否获得通过，一度成为万科与华润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万科股权争夺战中，华生似乎站在了最前沿，与万科

大股东华润及宝能方面展开唇枪舌剑，不仅发出“我为什么

不支持大股东意见”、“大股东就是上市公司的主人吗”等文

章，表达了与大股东的不同意见，而且还接连通过自媒体质

疑华润与宝能之间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从华生的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独董的魅力和力量”，

也引发了关于独董制度的诸多思考。

江湖

独董华生质疑宝能华润

7月8日参加完陈锦华会长的遗体送

别仪式，内心十分悲痛，回想起曾经在陈

锦华会长身边工作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

又仿佛浮现在眼前。

我是在1986年来到中国企业联合会

（前身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作的，作为中

国企联的一员，跟中国企联很有感情，特

别是曾在三位会长的领导下学习与工作

感到很荣幸。在1999年至2007年担任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期

间，陈锦华一如既往关注中国经济建设工

作，大力推动中国企联的改革发展，在中

国企联的职能定位、组织建设、功能拓展、

确立雇主组织代表地位等方面作出了不

懈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

达到了新的高度。

因为工作，我和陈锦华会长有过多

次接触，亲身感受到陈锦华会长优良的

自我修养和为人所称赞的待人接物态

度，更是把他作为榜样来学习。陈锦华

会长平易近人，完全没有一点领导架子，

对下属对员工的态度都非常温和。在历

届企联活动中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通

常都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企业报》摄

影记者进行采访及拍摄。无论是中国企

业500强的大会，还是领导会见及参观等

活动，我一直跟随会长，作为一名摄影

人，用自己手中的工具——相机记录着

历史的瞬间。

陈锦华知识渊博、思路清晰，对中外

典籍能信手拈来，但又平易近人，对普通

工作人员又和蔼可亲。有一件事让我至

今都记忆深刻。2007 年 5 月 16 日在全国

政协会见室，陈锦华会长会见外宾，我作

为摄影记者为会长及来宾拍照，期间有向

陈锦华会长授奖章环节，我为记录每个瞬

间不停拍摄。会见活动结束，等到最后外

国来宾都离去后，让我惊喜的事情出现

了，陈锦华会长要求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

员进行合影留念。我认真的拍照着，现场

气氛很轻松活跃，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当我为陈锦华和每一位在场的工作人员

拍完照后，我认为也该结束了，准备收拾

设备，陈锦华主动对我说：“摄影记者，你

一直忙着给别人拍照，咱们也拍一张。”听

到领导主动与我交流，心里暖暖的，作为

一个高高在上的会长还会顾及我们普通

员工的感受，无时无刻关心照顾我们，这

样的领导我们不得不敬佩与感激，让我终

身不忘。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拍一张

中国企联三任会长在一起的合影照片，但

一直没有机会。而就在2015年5月23日

钓鱼台国宾馆企联老会长袁宝华系列著

作出版座谈会上，袁宝华、陈锦华、王忠禹

三位会长都应邀出席会议来到了现场，这

一场面终于出现了。

在领导休息室里，各位领导都在相互

问候寒暄着，我等待时机，留神观察，无奈

三位会长身边也一直有其他的来宾过来

拜访，而我也不好去直接请他们离开，因

而一直没有拍到我想要的画面。终于等

到王忠禹和袁宝华在一起交谈，旁边正好

有个空位，而此时陈锦华坐在另一端，我

想机会不可错过，于是我大胆决定请陈锦

华配合拍照。由于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

是我临时起意的，我试探着来到陈锦华身

边，忐忑地说出我的想法，担心陈锦华会

长会不同意，然而陈锦华会长很干脆地答

应了，并肯定了我的这个做法。于是在我

的精心“策划”下为三位会长拍了张满意

的“全家福”。

（作者系《中国企业报》摄影记者）

采访陈锦华会长二三事

随笔

林瑞泉

陈锦华会长与记者合影

2016年7月12日，《中国企业报》以

专题形式对陈锦华的企联工作历程

及贡献进行报道


